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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名词 释义

本申报项目/本项目
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本所/本所律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正）

《预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修订）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文）

《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
文）

《实施意见》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

《试点通知》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文）

《发行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号）

《报送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及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2019发行工作意
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2020进一步发行工
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实施方案》
《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

《财务评价报告》

北京和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成华区双桥

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专

项债财务评价报告》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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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2025）泰律意字（成华城市建投）第1号

致：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

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意见》、《管理办法

》、《实施意见》、《发行工作意见》、《试点通知》、《2019发行工作意见

》、《2020进一步发行工作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申报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业主单位、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方等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本所律师仅就申请项目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

评价（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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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财务评估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

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申请项目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

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发行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管理办法》之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作为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的发行主体。

（二）项目主管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的内容，本项目申报主管部门为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

设和城市更新局。经核查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的基本情况如

下：

机构名称 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

机构性质 机关单位

机构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华泰路33号225

负责人 杨国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0108MB1561184J

颁发日期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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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成都市成华区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为机关法人，具备合法有效的

法人主体资格，具备作为本申报项目主管部门的资格。

（三）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及《成都市成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道

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成华发改

审批〔2025〕4号），本项目业主为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成

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及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s://www.gsxt.gov.cn），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新怡路75号

法定代表人 罗渝江

股东及持股比例 成都兴华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国有企业）100%持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663029891F

成立日期 2007年7月5日

登记机关 成华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施工、房屋拆迁、房屋拆除、工程准

备、工程建设管理；对外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

赁；建筑材料销售（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

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涉及后置行政许可的，取得资格后经

营）。

根据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通过国

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等核查，

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全资公司，登记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

https://www.qcc.com/firm/98b1a327d5b523148eeca69218971e5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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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在册），股东成都兴华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公司）100%持股，经

本所律师通过公开渠道核查，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不存在法定

注销及公司章程约定清算注销等影响公司存续的情形。故，截止本意见书出具之

日，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不存在出资人为自然人及民营企业的情形，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

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1）根据《管理办法》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

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2）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公益性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成都市成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成华发改审批【2025】4号）及《

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本次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拟改造老旧

小区共计38个小区，住户4426户，房屋87栋，房屋建筑面积约32.8万平方米，

改造建筑物（外立面、屋面防水、楼道、单元门等）、道路、照明、大门、

围墙、消防、安防、排水、通信（含广电）、垃圾收储、物业服务、体育健

身、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棚）等基础设施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二）申请项目公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指出推行城市设计和风貌管控，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

筑方针，加强新建高层建筑管控。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提升老旧小区、老旧

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功能，推进老旧楼宇改造，积极扩建新建停

车场、充电桩。根据2021年9月《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

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财办预〔2021〕209号），为保持政

策延续性和稳定性，2022年专项债券资金继续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

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含粮食仓储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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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和产业园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其中保

障性安居工程包括：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申报项目所属领域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属于财办预〔2021〕209号文件

提出的专项债券资金重点投向领域。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的通知》（财预〔2021〕115号），项目

实施内容不属于专项债券负面清单。

2022年2月，成都市发布《成都市城镇老旧院落改造“十四五”实施方案》（

成办发〔2022〕6号）提出，2022年到2025年计划改造老旧院落2242个，涉及居民

近23.3万户，总投资约55亿元。

本项目符合《成都市成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品质

，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从长远来看，对社会整体进步、区域经济发展将产生

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本所认为：本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目标纲要，符合

国家各级政府相关产业政策，属于专项资金重点使用领域。本项目符合财预

[2017]89号文件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

券”的领域要求。本申报项目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成都市成华区的经济

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公益性。

（三）申请项目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核准

文件如下：

1.2025年1月8日，成都市成华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道

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成华发改

审批〔2025〕4号），本申报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原则同意实施该项目。

2.2024年12月25日，成都市成华区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

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咨询的复函》，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无需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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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年12月31日，成都市成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成都市成

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项目办理规划用地预审相关意见的函>的复函》，确认本项目在现有

的用地范围内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预审。

综上，本所认为：本申报项目已取得了发改委的项目可研批复、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复函、生态环境局复函。根据项目业主承诺，后续建设施工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

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设计、施工手续等。

（四）申请项目存量债务及资产受限情况

1.根据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承诺，本申报项目目前不存在银行贷款及第三方

贷款及第三方投资等存量债务。

2.根据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承诺，本申报项目目前不存在项目资产设定抵押、

担保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本申报项目不存在存量债务及项目资产设定抵押、担保

的情形。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北京和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出具了《成华区双

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专项债财务评价报告》（以

下简称“《财务评价报告》”），《财务评价报告》分析认为：

在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成华区双桥子街道等5个街道13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

目预计的预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综上，本所认为，如《财务评价报告》所述，在满足项目收益预测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预期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财务评价报告》及会计事务所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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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

评价报告》。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显示

，北京和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770436871R，

持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1000345），北京和成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出具专项财务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

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100004507

27194N），具备为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上述为本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

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出具专项财务评价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五、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

1.根据《管理办法》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

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国有企业法人独

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2.本申报项目具有公益性。

3.本申报项目已取得了发改委的项目可研批复、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复函、

生态局环评复函。

4.如《财务评价报告》所述，在满足项目收益预测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预期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

5.为本次项目申报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法律意

见书》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出

具专项评价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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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债券发行相

关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方生效，

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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